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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培養本校學生高尚之品德與良好之生活習慣，樹立優良學風，並依據大學法第
三十二條，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學生獎懲事宜，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準則處理。 
第三條 學生行為表現優良，有具體事實足以表率者，得按情節予以下列各種獎勵： 

一、嘉獎。 
二、記小功。 
三、記大功。 
四、特別獎勵：獎品、獎金、獎狀及獎牌等四種。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予以記嘉獎之獎勵： 
ㄧ、服務公勤、熱心公益，並有具體事蹟，表現甚佳者。 
二、參與綜合性、ㄧ般性活動，表現甚佳者。 
三、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班級自治幹部，表現甚佳者。 
四、參加校內外各種正規比賽，表現甚佳者。 
五、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四款情事者。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予以記小功之獎勵： 
ㄧ、服務公勤、熱心公益，並有具體事蹟，表現特佳者。 
二、擔任學生社團幹部或班級自治幹部，表現特佳者。 
三、參加或主辦校內外各種正規比賽或活動，表現特佳者。 
四、為學校爭取榮譽或有傑出貢獻之表現，並附有機關行文之推薦者。 
五、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四款情事者。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予以記大功之獎勵： 
ㄧ、參加或主辦全國性、國際性、全球性之各種正規比賽或活動，表現特優或優

異者。 
二、為學校爭取最高榮譽或有傑出貢獻之優異表現，並附有機關行文之推薦者。 
三、對學校、社會有重大貢獻，並有具體事蹟者。 
四、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三款情事者。 

第七條 學生之行為有違倫理、法規及校園安寧，經查證屬實者，按情節輕重予以下列懲
戒： 
一、申誡。 
二、記小過。 
三、記大過。 
四、定期察看。 
五、定期停學。 
六、退學。 
七、開除學籍。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申誡： 
ㄧ、違反本校「學生考試遵守要點」之規定，且情節較輕者。 
二、考試期間有作弊之嫌經監考老師糾正不服或喧嚷影響考試秩序者。 
三、違反教育部訂定之「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且情節較輕者。 
四、言行不檢，違反校規，但情節尚輕者。 
五、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四款情事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ㄧ、違反本校「學生考試遵守要點」之規定，且情節較重者。 



二、考試期間攜帶小抄或有其他作弊情事，且情節較重者。 
三、違反教育部訂定之「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且情節較重者。 
四、言行不檢、違反校規，且情節較重者。 
五、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微者。 
六、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六款情事者。 

第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記大過： 
ㄧ、記小過之再犯記小過以上懲戒者。 
二、違反本校「學生考試遵守要點」規定，故意違犯且情節重大者。 
三、違反教育部訂定之「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且情節重大者。 
四、損害校譽，違反校規，且情節重大者。 
五、從事非法活動者。 
六、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情節輕重者。 
七、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至七款情事者。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定期察看： 
一、記大過之再犯記大過以上懲戒者。 
二、懲處累計達大過二次，小過二次者。 
三、其他違反法令或校規情節重大，並經學生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會

議認有定期察看之必要者。 
定期察看由本委員會依情節輕重而定，原則上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定期查看期間如有記功以上之獎勵者，中止定期察看。 

第十二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予以定期停學： 
一、有妨害公共衛生疾病、傳染病或精神病者，經醫院診斷證明（區域教學醫院

級以上醫院），依其情形經本委員會認為有停學之必要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犯記過以上之懲戒者。 
三、具有其他相當於本項第一及二款情事，並經本委員會認為有定期停學之必要

者。 
停學期間由本委員會依情節輕重而定，並以一學期至二學年為原則。 
停學期限期滿復學後，仍保留原有獎懲記錄。 

第十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以退學之懲戒： 
一、違反校園倫理及教育目的情事，且情節重大者。 
二、行為違反國家法令，妨害國家、社會或學校安寧秩序，並有具體事實且情節

重大者。 
三、記大過滿三次者。 
四、定期停學期間繼續犯過者。 
五、定期停學期滿，經校方通知復學而未復學者。 
六、違反本校其他相關法令且符合退學之規定者。 
七、其他重大過失，經本委員會認定其達到應退學懲戒者。 

第十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 
一、經法院判刑確定且未有緩刑宣告者。 
二、違反退學處分所列各項且情節重大，並經本委員會議決認為應開除學籍者。 

第十五條 學生之獎懲處理程序，依照下列規定辦理： 
一、嘉獎、記小功、申誡等獎懲案件經有關單位提出獎懲具體事實，由學生事務

處會同導師查證無誤者，由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布之。 
二、記大功或小過以上之獎懲案件應檢具獎懲之具體事實，經本委員會通過者，

由校長核定後公布之。 
三、前款審核有關學生重大獎懲事項時，除應通知有關所、系主任、班級導師及

有關人員列席外，並得通知學生代表及當事學生列席，俾其有說明之機會，
以維護學生權益。 

四、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懲案件定讞後，除通知本人、所、系主任及
導師外，另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五、退學及開除學籍除依前款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學生對獎懲處理有異議者，得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依「學生申訴辦法」

程序檢具「申訴書」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七條 學生在校期間，功過累積計算，所受之獎懲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記錄；退

學及開除學籍，概不得因以前曾受獎勵，要求折抵減免。 
第十八條 學生每學期操行成績按獎懲等級，分別給予加分或減分，基準照本校「學生操行

成績考查要點」核定之。 
第十九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學校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查證屬實後，學校可依

相關法令或法規規定懲處。 
第二十條 本準則經本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

備查後，修正時亦同。 

 
 


